
河 海 大 学 部 门 文 件
河海水文〔2012〕25号
关于印发《水文水资源学院班导师工作细则》的通知
院内各单位：
   为进一步加强班导师队伍建设，加强对班导师工作的管理，促进班导师工作的规范化，现将《水文水资源学院班导师工作细则》予以颁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附：水文水资源学院班导师工作细则
水文水资源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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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水文水资源学院班导师工作细则
班导师是班集体的教育者和管理者，是学生学习过程的主要指导者，对班集体的建设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。为加强班导师工作的管理，促进班导师工作的规范化，进一步明确班导师工作职责，根据学校“班导师工作管理办法”，制定水文水资源学院班导师工作细则：
1、 班导师由系推荐，院行政委派，在教学副院长领导下，对责任班级的学生进行学习过程各环节的指导和管理。
2、 班导师是学生学习过程的主要指导者，应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，热爱教育工作，热爱学生，工作责任心强，一般由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学习指导能力的教师担任。
3、 班导师的主要职责
1、 班导师负责对责任班级学生进行学习目的和学习方法指导；要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，为学生提供学习与就业方面的个别指导，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。
2、 班导师应认真执行并完成学校“班导师工作管理办法”规定的职责，参加责任班级课程考试监考工作，及时向学院反映学生的意见和要求，沟通学生和任课教师之间的联系，同时完成校、院委派的学生学习各环节相关的其它任务。
3、 班导师应深入责任班级，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，帮助解决学生学习过程中的各种问题。每学期召开班会应不少于2次，找学生谈话不少于10人次，熟知全班70%以上学生情况，能与任课教师联系，每门课程每学期至少联系2次。
4、 班导师应认真填写“班导师工作手册”，记录召开班会和与学生交谈的主要内容。
4、 班导师的考核和奖惩
1、 班导师的考核由学院组织进行。学院根据责任班级学生的意见及可比课程的成绩，以及召开班会和做学生工作的情况综合确定考核等级。
2、 班导师工作的考核结果作为教师年度工作考核、专业技术职务晋升和岗位聘任的条件。考核等级为优秀的班导师减免20%的工作量，并有参加学校优秀班导师评选的资格；考核为称职的班导师，减免15%的工作量；考核为不称职的班导师，不减免工作量，且不能正常晋升职称。
3、 凡评为学校优秀班导师，由学院发给奖金以资鼓励。

